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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0 年 8月 16日出具的《关于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20137号）

（以下简称“《落实函》”）要求，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易盛”、“公司”、或“发行人”）会同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就《落实函》中所提到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并进行了

书面说明。现将《落实函》中的问题回复如下，请贵所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所用释义与《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的

释义保持一致。除本回复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通常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

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补充、修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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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16,487.37 万元，同比增长 53.28%，实现

归母净利润 21,285.66 万元，同比增长 568.68%。2020 年 1 至 6 月，发行人实

现营业收入 83,655.16 万元，同比增长 74.16%，实现归母净利润 19,121.69 万

元，同比增长 137.06%。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结合产品结构、销售规模、毛利率等变动

情况量化分析 2019 年及 2020 年 1 至 6 月公司业绩增速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2）结合光通信行业产品更新升级速度较快、5G

基站和数据中心建设相关需求释放等因素，说明公司业绩增速是否可持续，是

否存在放缓的风险，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产品结构、销售规模、毛利率等变动情况量化分析 2019 年及 2020 年 1

至 6月公司业绩增速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产品的销售量、销售规模及占比情况按

照产品结构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支 

产品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销量 销售收入 收入占比 销量 销售收入 收入占比 

点对点光模块 278.93 81,881.24 97.88% 228.86 44,089.55 91.79% 

其中：4.25G以上 138.91 72,202.01 86.31% 95.14 33,567.94 69.88% 

4.25G以下 140.02 9,679.23 11.57% 133.72 10,521.61 21.90% 

PON光模块 14.63 1,529.88 1.83% 26.41 2,454.51 5.11% 

组件 1.25 175.21 0.21% 201.96 1,254.03 2.61% 

其他业务 - 68.83 0.08% - 235.88 0.49% 

合计 294.80 83,655.16 100.00% 457.24 48,033.97 100.00% 

产品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量 销售收入 收入占比 销量 销售收入 收入占比 

点对点光模块 478.48 110,068.46 94.49% 384.00 63,384.81 83.41% 

其中：4.25G以上 207.25 88,501.15 75.97% 143.65 44,863.00 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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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G以下 271.23 21,567.30 18.51% 240.35 18,521.81 24.37% 

PON光模块 41.88 4,308.71 3.70% 88.06 8,514.13 11.20% 

组件 205.84 1,644.94 1.41% 787.59 3,947.37 5.19% 

其他业务 - 465.26 0.40% - 148.72 0.20% 

合计 726.19 116,487.37 100.00% 1,259.64 75,995.03 100.00%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点对点光模块产品为公司的主要产品，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4.49%和 97.88%，点对点光模块产品是公司营业收入

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16,487.37 万元

和 83,655.16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53.28%和 74.16%。2019年度和 2020年 1～

6月，4.25G以上点对点光模块的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44.27%和 46.01%，销售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 97.27%和 115.09%，进而导致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

现的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 

自 2019年以来，国内外 5G基站的规模部署和数据中心建设加速，国内外客

户对与 5G基站和数据中心建设相关的高速率光模块产品（包括 25G、50G、100G、

200G、400G 光模块）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借助于良好的市场契机，公司在不断

加强产品研发的同时，持续加速推进市场开拓工作，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在

5G 应用领域，公司与全球主流设备制造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5G、50G、

100G、200G 等相关光模块产品出货量持续增长；在数据中心应用领域，经过不

懈努力，多款 100G、400G 光模块产品已通过全球主流互联网厂商的认证并实现

批量出货，公司的客户结构进一步得以优化。公司 2019 年度 25G 及以上速率产

品的销售收入占比已超过 40%，2020 年 1～6 月销售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超过

60%，进而使得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产品的毛利、毛利率及毛利贡献率等情

况按照产品结构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毛利 
毛利 

占比 
毛利率 

毛利 

贡献率 
毛利 

毛利 

占比 
毛利率 

毛利 

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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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光模块 31,219.90 99.53% 38.13% 37.32% 14,784.75 99.29% 33.53% 30.78% 

其中：4.25G 以上 28,235.53 90.01% 39.11% 33.76% 11,876.12 79.76% 35.38% 24.72% 

4.25G 以下 2,984.37 9.51% 30.83% 3.57% 2,908.63 19.53% 27.64% 6.06% 

PON 光模块 51.17 0.16% 3.34% 0.06% -140.58 -0.94% -5.73% -0.29% 

组件 83.53 0.27% 47.67% 0.10% 257.87 1.73% 20.56% 0.54% 

其他业务 13.11 0.04% 19.06% 0.02% -11.29 -0.08% -4.79% -0.02% 

合计 31,367.71 100.00% 37.50% 37.50% 14,890.75 100.00% 31.00% 31.00% 

产品 

2019年度 2018年度 

毛利 
毛利 

占比 
毛利率 

毛利 

贡献率 
毛利 

毛利 

占比 
毛利率 

毛利 

贡献率 

点对点光模块 39,912.54 98.69% 36.26% 34.26% 14,842.20 100.11% 23.42% 19.53% 

其中：4.25G 以上 34,308.20 84.83% 38.77% 29.45% 9,761.03 65.84% 21.76% 12.84% 

4.25G 以下 5,604.34 13.86% 25.99% 4.81% 5,081.17 34.27% 27.43% 6.68% 

PON 光模块 -13.05 -0.03% -0.30% -0.01% -523.55 -3.53% -6.15% -0.69% 

组件 456.27 1.13% 27.74% 0.39% 502.65 3.39% 12.73% 0.66% 

其他业务 87.13 0.22% 18.73% 0.07% 4.40 0.03% 2.96% 0.01% 

合计 40,442.89 100.00% 34.72% 34.72% 14,825.70 100.00% 19.51% 19.51%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 4.25G 以上点对点光模块产品实现的毛

利占毛利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4.83%和 90.01%，其毛利贡献率由 2018 年度的

12.84%上升至 2019 年度 29.45%，增长 16.61 个百分点，由 2019 年 1～6 月的

24.72%上升至 2020 年 1～6月的 33.76%，增长 9.04个百分点，增长幅度较大，

因此，4.25G以上点对点光模块产品是公司净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21,285.66 万元和

19,121.69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568.68%和 137.06%，主要原因系：（1）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16,487.37 万元和

83,655.16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53.23%和 74.16%；（2）高速率光模块产品的

销售单价和毛利率相对更高，受益于国内外 5G 基站的规模部署和数据中心建设

的加速，公司持续推进产品研发及市场开拓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高速率光模块

产品的销售占比不断增加，整体拉高 4.25G 以上点对点光模块的毛利率水平，使

得 4.25G 以上点对点光模块产品的毛利率由 2018 年度的 21.76%上升至 2019 年

度 38.77%，由 2019 年 1～6月的 35.38%上升至 2020年 1～6月的 39.11%，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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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度（期）净利润均有所增长；（3）由于 2018 年度公司客户 A 受到中美贸易

摩擦的影响，以及公司当年度实施股权激励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2,047.97 万元，

导致 2018 年度公司整体利润规模偏低，使得公司 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规模增

长幅度较大。 

2018 年～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业绩经营对比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营业总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20年 

1～6月 

2019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光迅科技 - 53.38 49.29 - - 3.28 3.10 

华工科技 - 54.60 52.33 - - 4.95 2.70 

中际旭创 - 47.58 51.56 3.66～4.40 2.07 5.13 6.23 

新易盛 8.37 11.65 7.60 1.91 0.81 2.13 0.32 

注：1、光迅科技、华工科技尚未披露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业绩预告； 

2、中际旭创 2020 年 1～6 月的数据来源于《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净利润已扣除

股权激励费用的影响； 

3、其他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 

2019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变化趋势与光迅科技、华工科技的变

化趋势一致，与中际旭创的变化趋势相反，主要原因系中际旭创受部分客户资本

开支增速放缓、去库存等外部因素影响，导致 2019 年度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均

有所下降。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91 亿元，同期增长 135.80%；中

际旭创 2020 年上半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3.66～4.40 亿元，同期增长 76.81%～

112.56%，公司与中际旭创的变化趋势一致。 

综上所述，2019 年度和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经营

业绩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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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光通信行业产品更新升级速度较快、5G 基站和数据中心建设相关需求

释放等因素，说明公司业绩增速是否可持续，是否存在放缓的风险，并充分披

露相关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高度重视新技术和

新产品研发，在高速率光模块、5G相关光模块等重点领域已有多年的研发积累，

是国内少数具备批量交付 100G光模块、400G 光模块能力的企业。公司拥有灵活

的柔性生产线，产品范围覆盖广，目前已成功开发了不同型号、质量可靠的光模

块产品近 3,000种，产品涵盖了多种标准的通信网络接口、传输速率、光波波长

等技术指标，应用领域覆盖了数据宽带、电信通讯、数据中心、安防监控和智能

电网等行业。在市场方面，公司通过研发创新、品质优化等多项措施，为客户提

供高效率的业务解决方案，通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公司已与全球主流的设备制

造商及互联网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款产品已通过客户认证，5G 及数

据中心应用领域相关的高速率光模块产品出货量持续增长。同时新客户的拓展及

产品认证工作仍在高效有序推进，未来有望实现更多优质客户的突破。众多的优

质客户资源、客户区域的全球化分布和客户行业的多元化布局为公司经营业绩的

持续增长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公司未来将紧紧抓住第五代移动通信产业和数据中心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研发创新能力，聚集优势资源持续对光模块行业

技术进行前瞻性研究，着力打造核心技术能力，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增强公司的未来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目前公司高速率光模块产品的生产技术

已经成熟，其中 2019 年度 25G及以上速率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已超过 40%，2020

年 1～6 月销售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超过 60%，且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公

司高速率光模块产品的在手订单充足，约为 9.21亿元。 

5G基站的规模部署将同步带动光模块产品的需求。随着 5G标准的不断成熟，

全球各大运营商仍不断加大对 5G 网络建设的投入，截至 2020 年 5 月，全球共

384 家运营商正在投资 5G 网络建设。据咨询公司 Heavy Reading 预测，全球移

动运营商 5G资本支出将从 2018年的 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2023年的 879亿美元。

在中国市场方面，据华尔街投行 Jefferies 预测，中国 5G 建设预计 7 年内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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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金额将达到 1,800 亿美元，远高于 2013 年～2020 年的 4G 投资金额 1,170 亿

美元。 

 

数据中心的新建与升级将拉动光模块产品的需求。随着网络速度的提升，对

流量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得网络变革呈现多样性的发展方向。2019 年上半年度，

仅谷歌、微软、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几家云服务提供商的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就已达

到 172亿美元，占总数据中心资本支出 390亿美元的 44%。据市场调研公司 Omdia

预测，2019年～2023 年，为满足用户需求，全球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将以 9.8%的

年复合增长率增长，从 820亿美元上升至 1,250亿美元。 

据 LightCounting 预测，未来五年内全球光模块市场年增长率约为 16.47%，

至 2025 年该市场销售收入将超过 13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光模块市场发展迅速，

占全球市场份额逐年提高，LightCounting研究表明，2020年全球光模块市场中

国供应商将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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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一方面，公司已拥有成熟的高速率光模块产品的生产技术，与

5G 和数据中心相关的高速率光模块产品已实现量产和销售，市场拓展进展顺利

且高速率光模块产品在手订单充足（9.21亿元）；另一方面，未来几年，全球范

围内 5G 基站的规模部署和数据中心的新建与升级使得全球市场对高速率光模块

产品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高速率光模块的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公司预计未来

一段时间将会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针对未来公司经营业绩增速放缓的风险，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第六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中补充披露“未来公司经营业绩增速放缓的风险”。 

“十三、未来公司经营业绩增速放缓的风险 

自 2019 年以来，受国内外 5G 基站的规模部署和数据中心建设的影响，国

内外客户对与 5G 和数据中心相关的高速率光模块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导致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规模同比大幅度增加。未来如果

国内外宏观政策调整使得下游应用领域市场增速放缓，通信运营商投资计划削

减，或者公司自身销售收入达到一定的规模，公司经营业绩将存在增速放缓的

风险。另外，光通信行业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和产品升级速度较快，如果公司研

发及生产不能及时跟进，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将受到影响。” 

三、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销售收入明细表，复核发行人销售数据统计的准确性； 

2、结合产品结构、销售规模、毛利率、收入占比等因素对发行人经营业绩

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3、从公开渠道获取发行人可比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分析发行人与可比公

司经营业绩变化趋势是否一致； 

4、结合发行人产品结构、市场空间等因素对发行人业绩增速情况进行分析； 

5、查阅了发行人《募集说明书》中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的描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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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其是否已充分披露未来公司经营业绩增速放缓的风险。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 2019 年度和 2020 年上半年度业绩增速较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2、发行人生产技术成熟，在手订单充足，受益于 5G基站的规模部署和数据

中心建设的加速，发行人未来一段时间将会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发行人已披露

经营业绩增速放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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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

页）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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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李  捷                 黄艳婕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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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及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

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

序，本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总经理）签名：                     

                                       陈照星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